
麟游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8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主要职责：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

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

高通行效率。

机构设置：本部门为县公安局二级单位，共有 8 个内设机构，

分别为政秘股、事故股、交管股、车管所、执法大厅、城区中队、崔

木中队、两亭中队。

二、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道路交通秩序整治活动有序进行，306 省道崔木至县城段、

眉麟路、良舍、招贤定点执勤和城区执勤巡逻工作持续开展，确

保崔木-县城、招贤-良舍-县城-眉麟路、招贤-良舍-十八岭道路

畅通，运煤车辆有序通行，无长时间交通拥堵；城区交通秩序明

显好转，车辆乱停乱放、行人不走斑马线、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

为明显减少。

2、完成 G244 国道麟游段智能交通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年底已

开工建设。

3、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农村道路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到位，农村道路交通事故明显减少。

4、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广泛，提高了广大群众安全出行意识。

5、车辆及驾驶人管理工作效果显著，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贴心、

便捷的服务。

6、全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及劝导员工作有序开展。

7、扶贫帮困工作扎实，为包扶村购置了鱼苗，帮助村上发展

集体产业，贫困群众增加了收入，为实现脱贫目标打好基础。

8、严格队伍管理，全年无违法违纪问题。

9、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为麟游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23 人，其中行政编制 12

人、事业编制 11 人；实有人员 48 人，其中行政 10 人、事业 10

人、警务辅助人员 28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6 人。遗属 1

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 706.24 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160.99 万元，

支出 726.32 万元，比上年增长 181 万元情况，主要是交通设施

建设费增加（建成交通信号灯 1 处、制作施划城区交通标志标线）

和人员经费增加。

2.本年度收入706.24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本年度支出 726.32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355.12 万元，

公用经费 277.19 万元，项目经费 94.01 万元。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 706.24 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160.99 万元，

支出 726.32 万元，比上年增长 181 万元情况，主要是交通设施

建设费增加（建成交通信号灯 1处、重新制作施划城区交通标志

标线）和人员经费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政府功能分类科

目说明支出具体内容，按照公开“表 5”中的功能科目分类、款、

项说明支出情况、增减原因）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71 万元，支出

决算为 71 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 100%。具体情况如下：

人力资源事务（款）公务员考核（项）。年初预算为 71 万

元，支出决算为 71 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 100%。决算数与预算

数持平。

（2）公共安全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637.31 万元，支出

决算为 637.31 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 100%。具体情况如下：



公安（款）道路交通管理（项）。年初预算为 637.31 万元，

支出决算为 637.31 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 100%。决算数与预算

数持平。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6.77 万元，

支出决算为 6.77 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 100%。具体情况如下：

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款）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

的补助（项）。 年初预算为 0.36 万元，支出决算为 0.36 万元，

年初预算完 成率 100%；其他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项）

年初预算 为 6.41 万元，支出决算为 6.41 万元，年初预算完成

率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1.24 万

元，支出决算为 11.24 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 100%。具体情况

如下：

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款）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的补助（项）。年初预算为 11.24 万 元，支出决算为

11.24 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按人员经费

和公用经费分别进行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632.31 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355.12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103.97 万元、津

贴补贴 154.46 万元、 奖金 51.08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46 万元、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4.15 万元、医疗费 18 万元。

公用经费 277.19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3.31 万元、印刷费

0.59 万元、咨询费 2万元、手续费 0.03 万元、水费 0.33 万元、

电费 2.13 万元、邮电费 0.91 万元、取暖费 4.67 万元、 物业管

理费 0.18 万元、差旅费 7.61 万元、维修（护）费 201.76 万元、

租赁费 2.8 万元、培训费 0.15 万元、 公务接待费 0.81 万元、

专用材料费 0.41 万元、被装购置费 3.75 万元、劳务费 3.08 万

元、委托业务费 3 万元、工会经费 5.75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8.71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25.21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说明
1.本部门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

费”支出 9.52 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比上年减少 0.13 万元，

原因为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财经纪律，坚持公务接待和公务

用车审批制度，严格控制公务接待、公务用车支出。

(1) 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

2018 年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0 人次，支出 0 万元，

与年初预算持平，与上年持平。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8 年购置车辆 0 台，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支出 8.71 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比上年减少 0.04 万元，减少

原因为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财经纪律，坚持公务用车审批制

度，严格控制公务用车支出费用。

(3) 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公务接待 15 批次，116 人次，支出 0.81 万元，与

年初预算持平，比上年减少 0.09 万元情况，减少原因为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财经纪律，坚持公务接待审批制度，严格控制

公务接待支出。

2.培训费支出情况。2018 年培训费支出 0.15 万元，与上年

基本持平。

3.会议费支出情况。2018 年无会议费支出。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无省级预算项目支出。

县级预算项目支出 94.01 万元，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

部门组织对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其

中 20 万元执法经费，用于警务辅助人员工资年初预算不足差额

补助； 74.01 万元执法经费用于修建交通信号灯、制作施划交

通标志标线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上预算项目支出确保了公安

交通管理工作中执法力度、执法质量、执法数量大幅提高，道路

交通事故、违法行为有所减少，交通秩序明显好转，人民群众遵

守交通法规意识明显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有效提升。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75.43万元。其中：办公费

3.31万元、取暖费4.67万元、差旅费支出7.61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支出8.71万元，被装费支出3.08万元其他交通费25.21

万元，工会经费支出5.75万元委托业务费支出3万元，咨询费支出

2万元，电费支出2.13万元。办公费、取暖费、差旅费比上年增加

24.9%、16.5%、13.9%，增加原因为人员增加办公差旅费用相对增加；

响应国家降污治霾要求，对崔木中队取暖锅炉进行水滤降尘改造，

取暖费用增加。水费、电费、邮电费、印刷费比上年减少25%、6.9%、

9.9%、85.5%，原因为要求每个人把单位当做自己的家对待，坚持厉

行节约，减少浪费的原则；印刷费大幅减少为上年全县92个农村劝

导站全部建成，各种制度牌、表格、资料印刷量大，故今年比上年

支出减少。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74.41万元，实际采购支出总

额共74.0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预算74.01万元，采购支出

74.01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0.4万元，采购支出0万元、政府

采购工程类预算0万元，采购支出0万元。单位在中小企业采购金

额 74.01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8辆；单价50万元

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2018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购置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

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